
2007年期货法律法规：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7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9C_9F_c33_236012.htm 第七章 监督管理及处分 第二十

八条 期货经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应当指导、监督下属期货从业

人员、期货业务辅助人员以及其他人员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本准则。期货业务辅助人员或其他人员有违反本准

则行为的，由所在机构进行处理，并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

协会报告。 第二十九条 期货从业人员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或本准则行为的，任何人都可以向协会进行举报。聘

用期货从业人员的期货经营机构发现从业人员有违规行为的

，应当在10 个工作日内向协会报告。 第三十条 协会在接到对

期货从业人员违规行为的举报或投诉后，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调查，并视违规事实及其后果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 协会

对期货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被调查人员应当积极

配合。 协会受理投诉、进行调查以及裁决的程序和办法另行

制定。 第三十一条 协会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定或者本准则的期货从业人员，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下列纪律处分： (一)警告； (二)公开通报批评； (三)

暂停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6 个月至 12 个月； (四)撤消期货从业

人员资格并在 3 年内拒绝受理其从业人员资格申请； (五)撤

消期货从业人员资格并永久性拒绝受理其从业人员资格申请

。 第三十二条 期货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轻微，且没有

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警告，警告以警告信的形式向个人发

出。 第三十三条 期货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严重，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公开通报批评。 第三十四条 期货从业人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其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6 个月至 12

个月；情节严重的，撤消其期货从业人员资格并在 3 年内拒

绝受理其从业人员资格申请： (一)有本准则第二十条所禁止

行为之一的； (二)拒绝协会调查或检查的； (三)获取不正当

利益的； (四)向投资者隐瞒重要事项的； (五)违反保密义务

，泄露、传递他人未公开重要信息的。 第三十五条 期货从业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协会撤消其期货从业

人员资格并在 3 年内或永久性拒绝受理从业人员资格申请： (

一)有本准则第四条所禁止行为之一的； (二)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向投资者承诺或者保证的； (三)违反有关从

业机构的业务管理规定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 (四)为了个人

或投资者的不当利益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所在期货经营机

构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六条 期货从业人员违反本

准则，情节显著轻微，且没有造成后果的，可免于纪律处分

，由协会责成从业人员所在期货经营机构予以批评教育。 第

三十七条 期货从业人员受到纪律处分的，协会将纪律处分信

息录入协会从业人员信息管理数据库；期货从业人员受到本

准则第三十一条中的第(三)项、第(四)项或第(五)项处分的，

协会按照规定的程序在协会网站和指定媒体上进行公示，并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期货从业人员受到警告、公

开通报批评和暂停从业人员资格的纪律处分的，应当参加协

会组织的专项后续执业培训。 第三十九条 期货从业人员对协

会的纪律处分不服的，可向协会申诉。对协会的申诉决定不

服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国家主管机关申诉或反映。 第四

十条 期货从业人员与投资者或所在期货经营机构发生纠纷而

无法自行合理解决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提请协会进行



调解。 第四十一条 期货从业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执业

行为，超出协会自律管理范围的，协会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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